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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度供给”守护公益

2017年7月1日，随着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的修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被明确写入法

律。对检察机关而言，公益诉讼是一项新职能。

“浙江检察公益诉讼这三年的发展格外引人注

目。”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司法监督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浙江检察公益诉讼三周年白皮

书上，有几个数据让人印象深刻——检察机关三年共

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7271件，启动诉前程序案件

16172件。“平均每年案件量超过5000件，说明尽管

这项职能很新，但检察机关在积极履责，尽最大可能

维护公益；同时，三年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只有

552件，可以看出，大量的矛盾问题在诉前得到解

决，达到了最佳的司法状态。”

另外，公益诉讼的范围涵盖了水、空气、食品药

品安全等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领域，社会各界对这些

问题的关注日益强烈。“从这个角度而言，省人大常

委会出台《决定》，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加强制

度供给，推动以检察公益诉讼的方式更好地守护公共

利益，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

就浙江而言，《决定》 的出台还有着特殊的背

景：去年，省委在全国率先出台《进一步加强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以 下 简 称 《意

见》），专门就积极稳妥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提

出了要求。《决定》的出台也是对《意见》的贯彻

落实和延伸。

从去年起，《决定》 出台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

筹备：2019年，制定出台 《决定》 被列入省人大

常委会2020年工作计划，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

法工作委员会和省检察院共同研究起草《决定》草

案；今年3月，《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省人大常委

会利用长三角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协作机制就决定

草案内容进行交流，并赴杭州、湖州、金华、衢州

等地调研，征求省人大法工委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

议。在充分征求意见和调研的基础上，今年5月15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经审议，全票

通过《决定》。

19款条文分量十足

《决定》内容共19条，虽数量不多，却分量十

足，每一条都力图破解办案实践中遇到的困扰、

难题。

比如，在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上，《民事诉

讼法》《行政诉讼法》《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规定

的只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

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烈保护五大领

域。其它领域是否可以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目

前的国家法律没有具体罗列，而从办案实践和人民

群众的需求来看，还有很多领域可以探索。因此

《决定》对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拓

展，在国家法律规定的“4+1”领域外，明确了还

可以在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

领域开展探索。

为什么是这三个领域？浙江省检察院检委会专职

委员傅国云介绍，在这三个领域，浙江已有成功办案

实践，可以通过《决定》把“浙江探索”进一步巩

固，促进形成“浙江特色”。如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诸暨市检察院2019年曾启动公益诉讼，就公民个人

信息泄露问题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送诉前检察

建议，向诸暨市住建局及装修装饰行业协会发出工作

函，以检察公益诉讼的形式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公共安全领域，开化县检察院曾联合该县应急管理

局，针对市政府发布的全县7处市级重大安全隐患，开

展专项检察监督，积极探索该领域的公益诉讼工作。

除了办案范围，《决定》对办案程序、调查核实

的七项职权以及对妨碍调查的处置方式的规定，也给

出了鲜明的“问题导向”。

“比如在办案程序上，虽然行政诉讼法和民事

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职能，但规定的

比较原则对于相关的办案程序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和

细化。”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司法

监督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给具体的司法实践提

供制度支撑，《决定》第三条第一款对检察机关办

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程序作了规定，强调要发挥

诉前程序的作用，通过发送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

政机关主动履职依法纠错，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诉讼

之前。同时，为加强检察建议“刚性”，针对检察

建议的送达和抄送，《决定》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可

采用直接送达、公开宣告等方式，必要时可以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对社会

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的公益诉讼案件，还可以将

检察建议抄送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和

监察机关。

土壤、水被污染了，是什么造成的？污染源头在

哪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有没有做好监管？……检察

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中，这些都是必须查明的重要事

实，但往往会面临调查取证难等困难和问题。对此，

决定明确，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可以要求行

政机关提供涉案证据材料，也可自行调查核实。调查

核实中，检察机关有七项职权，包括依法行使查阅、

调取、复制有关执法、司法卷宗材料，约谈行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负责人，询问

违法行为人、行政机关相关人员以及行政相对人、利

害关系人、证人等。

为了保障调查核实的顺利进行，《决定》规定，

对妨碍调查核实的，检察机关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报

告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通报人民政府，或建议监

察机关、被调查单位上级部门依法处理。被调查单位

或者个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阻碍调查的，检察机关

司法警察可依照相关条例采取措施进行处置；涉嫌违

法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凝聚公益保护强大合力

“检察公益诉讼在浙江开展三年多来，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凝聚起全社会公益保护的强大

合力。”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杰介绍，省委出台的

《意见》和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决定》，为我省加强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制度保障。在

《意见》和《决定》的引领带动下，目前我省各市、

县（市、区）已出台100余个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的意见或决定，为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营造了良好

的环境。

同时，检察机关也加强与监察、法院、行政机

关、社会组织的协作配合。去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建

立环境公益诉讼联席会议制度，浙江在全省实现检

察官办公室派驻环保部门“全覆盖”；省检察院联合

省生态环境厅建立了全国首家公益诉讼 （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联合实验室；今年的世界环境日，省

检察院和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还共同发

起守护“美丽河湖”专项行动，共同保护水环境资

源；在长三角区域，跨区域协作日益增强，由高

校、律所、公益组织等民间力量组成的检察公益诉讼

创新联盟已经成立……三年多来，浙江检察机关已经

摸索出了与各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和跨区域检察院的

协作之路，激发起公益保护的聚合效应。

“《决定》出台，贯彻落实是关键。”省人大常

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军介绍，全省

人大监察司法委将积极推动行政机关、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切实履行职责，并适时通过听

取和审议专项报告等形式，加强对《决定》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研究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

情况新问题，督促和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公

益诉讼职能。

推动检察公益诉讼行稳致远

省人大、省检察院解读《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除国家法律规定的检察公益诉讼五大领域外，在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也可

展开积极稳妥的探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时，可自行调查核实；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

以及个人应当配合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和阻挠……今年5月，浙江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加强我省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打造公益诉讼“浙检金名片”。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以来，浙江作为长三角地区“先行者”，率先出台《决定》，其间经历了怎样的

过程？《决定》的19款条文背后有什么深意，又将如何发挥作用？8月21日的浙江检察公益诉讼三周年新

闻发布会上，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对《决定》进行了详细解读。

本报记者 许梅


